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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8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18780.htm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建设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(

商产字〔2006〕73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：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

会议、全国科技大会和全国商务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快推进科

技兴贸工程的组织实施，切实加强对出口创新基地建设工作

的管理和指导，现将《建设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。 建设出口创新基地是深入实施科技兴

贸战略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载体，是一项全新的工作

。本着循序渐进、稳步推动的原则，出口创新基地建设工作

将在今年试点基础上，逐步推开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

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并完善出口创新基地建设工作机制

，以创新的精神、创新的方法推动这项工作开展。 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

门应根据《建设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精神，尽快组织有关单位对申报出口创新基地的工作方案进

行调整、完善并补充必要的材料，或重新推荐出口创新基地

。以上出口创新基地推荐材料请于2006年9月15日前报送至商

务部（产业司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办公厅二○○六年

八月三十一日建设“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”管理办法 （试

行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

规划纲要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》（中发〔2006〕4号）



和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技

兴贸战略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3〕92号）精神，为优

化出口商品结构，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，商务部组织实施

“科技兴贸工程”，启动建设“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”（

以下简称出口创新基地）。为切实加强对出口创新基地管理

、监督和指导，完善出口创新基地建设工作机制，确保出口

创新基地健康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出口创新基地是

指产业特色鲜明，具备一定的出口规模，有较强的国际竞争

力和国际市场开拓能力，注重技术创新，有较强的示范、带

动和辐射能力，产业链和配套体系较为完善的产业聚集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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